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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
一、當消費者來投保時，由於消費者的風險可能是異質性的，因此保險公司常常必須面臨是否對消

費者的風險進行分類(核保)的抉擇，請分析分類與不分類的利弊。(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探究危險分類與否之利弊。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老師編著，頁3-7、頁9-3至9-4、頁11-22 (107經紀人) 。 

答： 
(一) 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實為保險構成要素之一。此係謂保險為大量且同質危險單位之集合，方能使保險經

營獲得穩定之效益，並降低經營之波動性；保險經營須有大量良質危險單位及彼此間具同質性。所謂同質

性係指各危險單位之損失機率與損失額度均應近似，目的在於使大數法則在運用上能符合危險平均化與統

計性法則，進而作為保險費率之釐訂基礎。惟在實務上危險同質性不易達成，須藉由危險評估予以分類。

倘分類過細，則危險單位數難能匯集，各類中因危險單位不足，使大數法則難以充分發揮，精算結果可信

度偏低，且易受到各類別之特定損失經驗波動之影響；然分類項數過少，則各類別組成分子中危險本質差

異過大，使擬訂保險費率在實際適用上，無法達成公平性之基本目標。因此，應視危險性質、經營方式、

及社會發展等因素詳加考量危險分類，以達同質性之目的。

(二) 承上，危險分類與否之利弊，分述如下：

1.適當合宜之危險分類得使費率計算符合精算公平原則，確保保險業之清償能力及保戶保險費之負擔公平

合理，保險市場得以維持持續性之運作。但如危險分類過細或過粗，將致費率不公平，恐生逆選擇等現

象，將影響保險業者財務之健全及經營之穩健。

2.倘危險不分類，保險業須依個別標的計算保險費率，除不符保險業務經營大數法則原則，亦恐需耗費過

多之人力、物力，影響保險業經營效率，且若要保人可提供之相關資料不夠充分，將致保險費率不符合

理、公平原則。惟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及消費者新的生活型態，微型（micro-insurance）、個人客製化保單

需求將日趨增加，自駕車、共享經濟等興起，保險責任歸屬變成模糊，或趨向多人分擔，在風險與保費

的認定上，隨著個人資料的量化與取得愈多，有助於保險人更深入了解個別顧客，而依即時資訊及風

險，提供客製化定價。

二、何謂保單標準化?保單標準化的好處有那些?在保單標準化之下，如何在商品創新與消費者權益

之間取得平衡?(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保單標準化」之定義、優點及如何在創新及消費者權益間取得平衡。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老師編著，頁7-64 99經紀人及頁7-61 (103淡江考題)。 

答： 
(一) 保單標準化係謂保險契約承保內容及條件，依習慣或權威性、法令、同業協議等途徑，漸趨一致。

(二) 保單標準化之好處，包括：

1.要保人在投保時，無需考慮承保條件(包括承保內容及保險費率)之差異；

2.保險人之理賠原則得趨一致；

3.便於保險行銷。

(三) 如(一)之說明，保單標準化之過程恐需一段時程，創新商品講求時效及市場先機，如基於消費者權益保

障，須待保單標準化條款定案後方允創新商品於保險市場行銷，恐延誤業者商機，且其創新研發之承保內

容亦為競爭業者所知悉，對該創新業者恐未盡公允。

基於鼓勵並保障業者研發創新保險商品及兼顧消費者權益保障，建議採下列原則(或方式)：
1.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創新商品，倘其係屬科技創新或經營模式創新，建議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

驗條例」進行金融業務實驗；如屬承保內容之創新，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後，為確保業者創新權益，

建議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如半年等)內暫緩核准其他相同或類似產品。並應加強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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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權益之保障。

2.如創新商品已於展業一段期間(如半年等)，主管機關宜研處保單標準化，以減少資訊不對稱及確保消費

者權益。

三、何調不喪失價值（Nonforfeiture Values） ?說明不喪失價值的來源及其意義。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為「不喪失價值」之意義及來源。

考點命中
1.《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老師編著，頁17-23至17-24。

2.《高點‧高上保險學總複習講義》，李慧虹老師編撰，頁97(104高考)、頁115(95高考) 。

答： 
(一) 不喪失價值係謂保險契約在解約時尚未喪失而應由保險人返還予要保人之價值。

(二) 除一年定期或年金保險外，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多由要保人按平準保險費繳納，其與自然保險費之差額即構

成保單價值準備金，該準備金雖由保險人保管運用，但其實屬要保人多繳但暫存於保險人手上。當要保人

不願繼續繳付保險費時，其保單之價值並不因此而喪失，此即謂「不喪失價值」。是以保險法第119條第1
項規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一個月內償付解約

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四分之三。

四、保險公司常常透過損失分擔的方式，以降低消費者的逆選擇與道德危險，損失分擔除了有自負

額及共保等金額型態的分擔方式外，也有期間型態的分擔方式請說明期間型態的損失分擔方式

有那些，以及如何運作。(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說明「期間型態」之損失分攤方式。

考點命中 《保險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慧虹老師編著，頁8-42至8-43。 

答： 
(一) 保險公司或透過不保事項之規定、給付金額之限制，用以降低消費者之逆選擇或道德危險。其中，給付金

額之限制方式，或採自負額、免責額、共同保險條款、給付金額限制或不保期間限制等。

(二) 不保期間限制屬「期間型態」之損失分攤方式，包括「免賠期間(等待期間)」及「免責期間(試保期間)」，

分述如下：

1.免賠期間(等待期間)：指「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至「保險給付開始之日」之約定期間，其屬損害補償原

則之修正，主要目的係防止道德危險因素。一般多用於傷害保險，如在失能保險契約中，自被保險人失

能或達長期看護狀態之日起，持續達一段約定期間(如90日)後，保險人始給付保險金。其可減少保險金

支出、降低道德危險因素及給予保險人合理調查時間等目的。

2.免責期間(試保期間)：指「保險契約生效日」至「保險契約所載明之約定日」止，其屬主力近因原則之

修正，主要目的係降低危險逆選擇。一般多用於健康保險，保險人對於免責期間所發生之危險事故(包括

保險事故)及其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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